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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願景地區願景地區願景地區願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果摘要結果摘要結果摘要結果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摘述 7 個區議會就 2009 年年底舉行的市區更新

地區願景研究蒐集所得的意見。研究旨在協助地區清楚表達其

訴求，以勾劃其地區對市區更新的長遠願景。在研究過程中，

各區亦已就《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第一期所訂定的市區更新七

大課題明確表達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過程所蒐集的意見中，有人

認為需要平衡全港都關注的市區更新問題，以及在地區層面最

受影響的人士所具體關注的事宜及其優次問題。為了能有系統

地蒐集個別地區對市區更新需要的訴求和意見，我們已邀請市

建局 9 個行動區內的 7 個區議會，於 2009 年 7 月在其所屬地

區進行地區願景研究。市建局已委聘顧問團隊支援區議會的有

關工作，迄今所涉及的開支總額為 210 萬元。  

 

3 .  各區就地區願景研究所協定的共同目標如下：  

 

( a )  協助市建局 9 個目標行動區以「地區為本」的方式訂

定更宏觀和更長遠的市區更新願景；  

 

( b )  在市建局 9 個行動區內鎖定特定範圍，以「地區為本」

的方式推行四大業務策略 (即文物保育、重建發展、樓

宇復修和舊區活化 )；以及  

 

( c )  蒐集有關地區對《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第一期所訂定

的市區更新七大課題的意見。  

 

4 .  我們在 2010 年 1 月舉辦了區議會的地區願景研究交流

會，讓各區分享初步得出的研究結果並進行正式的交流。經各

區議會通過的地區願景研究最後報告已於 2010 年 4 月提交市

建局和發展局。這些報告亦已上載《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專

題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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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地區願景研究顯示出各區對市區更新七大課題的共同

看法大致如下：  

 

( a )  市區更新的願景和範圍  

 

( i )  全力支持採用以「地區為本」和「由下而上」的方

式進行市區更新；  

 

( i i )  報告均認同應繼續沿用「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進

行市區更新。  

 

( b )  在市區更新過程中平衡四大業務策略  

 

應按個別地區的需要適當平衡四大業務策略。  

 
重 建 發 展  

�  九龍城、油尖旺及荃灣側重重建發展。深水埗則特

別指出區內有部分地方需要重建發展。  

�  灣仔及深水埗表示應優先進行樓宇復修。  

�  中西區認為應優先進行文物保育。  

�  觀塘和荃灣則把焦點放在活化海濱和工業區。  

 
樓 宇 復 修  

�  7 份報告均認為要加強政府、市建局及其他機構在

復修方面的角色。  

�  報告均指出沒有業主立案法團、以及業主財政能力

有限，是有效推動舊樓復修計劃的主要障礙。  

 
文 物 保 育  

�  所有報告均認同有需要保育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

產，例如灣仔的「打小人」、荃灣的客家文化等。  

�  各報告亦指出保育工作應以「地區為本」而非「項

目為本」。部分報告倡議闢設文物徑以連結區內不

同的文化景點。  

 
舊 區 活 化  

�  所有報告均指出推行多個活化項目可提升地區的

活力，並應列為地區規劃其中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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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項目會由政府、市區更新機構、非政府組織、

居民、專業人士、區內商戶及私人發展商合力推動。 

�  在落實建議前，應在區內提供平台，以便更妥善統

籌地區的需要、進行諮詢。  

 

( c )  持份者在重建方面的角色  

 

( i )  整體來說，報告均認同私人發展商在重建方面的角

色應予加強。  

 

( i i )  中西區則表示應由市建局負責重建，因為難以監察

私人發展商的重建工作。  

 

( i i i )  灣仔希望加強重建發展的公私營合作，從而使設計

更加靈活。  

 

( d )  補償及安置政策  

 

( i )  7 份報告全部支持提供更多補償方案供住宅居民和

商舖經營者選擇。  

 

( i i )  報告均建議「樓換樓」方案，並指在重建過程中，

租戶的權益應該得到保障。  

 

( e )  公眾參與  

 

大部分報告倡議成立以「地區為本」的平台，廣納更多

持份者，並鼓勵他們參與市區更新過程。  

 

( f )  社會影響評估及社區服務隊  

 

只有深水埗就這課題發表意見，該區報告建議在重建前

應先進行研究，以確定社區的需要，作為日後進行規劃

及設計的參考。報告亦認為社區服務隊應獨立於市建

局。  

 

( g )  財務安排  

 

只有灣仔的報告研究財務安排。該報告質疑市建局的財

政自給模式，並認為這種模式或無法令市建局既可完成

使命，又達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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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區地區地區願景報告願景報告願景報告願景報告就就就就市區市區市區市區更新更新更新更新七大七大七大七大課課課課題題題題提出提出提出提出的的的的具體具體具體具體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市區更新的願景和範圍  

 

6 .  7 份報告全部支持以「 地 區 為 本 」 及 「 由 下 而 上 」 的 模

式進行市區更新。所有報告均從分析該區的人口結構、歷史，

以及社會經濟特色入手，並在諮詢地區人士及區議會後，就市

區更新模式和項目作出建議。  

 

7 .  7 份報告全部認為未來的市區更新策略應顧及地區的本

土特色。在擁有海旁或海濱的地區如中西區、觀塘、荃灣及九

龍城，活化是焦點所在。觀塘及荃灣兩個工業區，探討了活化

舊工業區的可行性；深水埗要求保存社區網絡及集中探討群眾

的需要；九龍城及中西區則要求更加凸顯其地區的文物特色。  

 

8 .  各 份 報 告 亦 強 調 有 需 要 連 繫 區 內 甚 至 跨 區 的 更 新 項

目，故不支持只針對單一項目進行設計和規劃。觀塘區希望把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海濱和工業區活化計劃，與啟德的發展

計劃連繫起來；而油尖旺區則強調需要更妥善地設計交通及運

輸設施，才能把項目連繫。  

 

9 .  各份報告亦表示應繼續採用「以人為本」模式，以指導

市區更新工作。灣仔、深水埗及油尖旺區的報告均提出需要採

用這種方法。灣仔的地區願景研究報告表示，採用「以人為本」

的方式，即優先處理補償及安置等問題；深水埗的報告指市區

更新不應影響居民的生活方式及商業營運，並應滿足公眾渴望

優化社區環境的訴求；中西區的地區願景研究報告認為市區更

新應滿足區內長者的需要，並應提供不同種類的房屋以滿足需

求。  

 

平衡市區更新四大業務策略  

 

10.  7 份地區願景研究報告的意見紛紜，各區因應本身情況

在四大業務策略上求取適當平衡。  

 

11.  簡而言之，九龍城及油尖旺的報告反映出兩區對重建有

強烈要求；深水埗亦提出區內個別地方需要重建，但在展開四

大業務策略的項目前應先考慮受影響居民的期望；灣仔視復修

為首要工作；觀塘及荃灣較重視活化；中西區則以保育及活化



 5

為優先。  

 
重 建  

 

12.  7 份報告傾向同意採納以「地區為本」的方式，以求就

四大業務策略取得適當平衡。唯各區就業務策略的優次取捨略

有不同。 7 份報告就這方面的意見如下：  

 

( a )  九龍城  

 

( i )  報告指該區強烈要求十三街及附近樓宇群等地方

應予重建。  

 

( i i )  報告指不應讓馬頭圍的慘劇再次發生。報告亦要求

加強了解受重建項目影響居民的下落，以便可評估

重建的成效。  

 

( b )  油尖旺  

 

( i )  報告指沿洗衣街、廟街的樓宇，以及果欄和大角咀

一帶的樓宇需要重建。  

 

( i i )  報告要求以宏觀方式更新該區，以盡量減輕對居民

和周邊環境的負面影響。該區認為重建及復修應較

保育優先。報告亦提到業主面對重建所遇到的困

難，例如資金不足、業權問題及租户賠償等問題。 

 

( c )  深水埗  

 

( i )  報告並無按四大業務策略提出優次，唯指出應先諮

詢受影響的居民。報告表示，更新該區較舊地方

時，「社區為本」的方式較為可取。  

 

( i i )  報告傾向認同應探討重建保安道一帶的樓宇，並指

該處的物業管理不善，加上居民本身財政緊絀，是

需要重建的主要原因。  

 

( i i i )  日後推展重建項目時，應考慮社區的要求和保存社

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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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灣仔  

 

( i )  灣仔以復修為先，其次是保育、活化及重建。  

 

( i i )  報告支持由下而上的重建發展，並認為除現時的執

行者角色外，市建局應考慮擔當促進者。報告亦指

應設立重建的退出機制，讓市建局及受影響的居民

在項目基於某些原因而無法繼續時有退出的機會。 

 

( e )  中西區  

 

報告著重保育及活化。在重建方面，報告建議應多作溝

通，容許有機發展，以便可保存本土特色。報告亦提出

日後重建時應留意發展密度的問題。  

 

( f )  觀塘  

 

( i )  報告建議於觀塘區的東西邊設立兩個核心重建區。 

 

( i i )  報告認為四大業務策略應加強觀塘居民與重建後

的觀塘市中心的連繫，以及市中心與海濱以至啟德

的連繫。  

 

( g )  荃灣  

 

( i )  報告建議管制日後的重建密度，使重建項目仍可保

留舊區的陂坊特色。重建不應令地舖消失，以盡量

減少仕紳化帶來的影響。  

 

( i i )  荃灣屬意在重建與復修之間取得平衡，日後為四大

業務策略項目進行規劃時應考慮區內市集的文化

特色。  

 
修 復  

 

13.  全部報告均認為應加強市建局在復修方面的角色，並

指出舊區大廈沒有業主立案法團、業主的經濟能力有限，是有

效推展復修計劃的主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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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九龍城  

 

( i )  復修樓宇內的公共地方並不能改善樓宇的結構，故

復修不應只局限於這些公共地方。  

 

( i i )  住宅單位內的失修情況及違例建築工程等問題令

人關注。  

 

( i i i )  應加快落實強制驗樓計劃的立法程序。  

 

( i v )  設立機制，讓政府與業主可在機制下協助和監督復

修工程。  

 

( v )  政府成立一個辦事處，監督和協調所有復修工程。 

 

( b )  油尖旺  

 

( i )  報告指出多個地點需要進行復修，並須盡快進行，

例如彌敦道、廣東道、通菜街、花園街及上海街。 

 

( i i )  報告指出有效推展復修計劃的最大障礙是業主之

間沒有共識，加上資金不足。  

 

( c )  深水埗  

 

( i )  將 市 建 局 收 購 的 單 位 改 裝 為 「 樓 宇 復 修 資 源 中

心」，讓業主利用該處會面。  

 

( i i )  應在互聯網上開設平台，以便市民就復修事宜溝通

和討論。  

 

( i i i )  市建局亦應協助沒有業主立案法團的大廈，使大廈

業主協調得更好。  

 

( d )  灣仔  

 

協助居民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便可加強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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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中西區  

 

與唐樓的業主合作，協助他們改善樓宇設施和結構，以

便可更妥善保育該區「里巷」和「台階」的特色。  

 

( f )  觀塘  

 

( i )  所有樓齡超過 40 年而從沒有進行過任何定期維修

的樓宇，應優先進行復修。  

 

( i i )  在未來十年會被列為上述類別的樓宇，如沒有成立

業主立案法團，應獲考慮列入日後訂立的復修計

劃。  

 

(iii) 日後訂立復修計劃時應兼顧費用方面的因素和業

主的意願。  

 

( g )  荃灣  

 

( i )  與觀塘相若，所有樓齡超過 40 年而從沒有進行過

任何定期維修的樓宇，應優先進行復修。  

 

( i i )  在未來十年會被列為上述類別的樓宇，如沒有成立

業主立案法團，應獲考慮列入日後訂立的復修計

劃。  

 

(iii) 日後訂立復修計劃時應兼顧費用方面的因素和業

主的意願。  

 
保 育  

 

14.  7 份報告全部認同需要同時保育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

遺產，並指出保育工作應以「地區為本」，而不是以「項目為

本」。  

 

( a )  九龍城  

 

( i )  需要闢設九龍城區文物徑。  

 

( i i )  應加強連接該區與其他地區的海上交通，盡量讓廣

大市民可接觸獲保育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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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應保育和活化牛棚。  

 

( b )  油尖旺  

 

( i )  應保育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  

 

( i i )  應視乎文物的歷史價值進行優先保育，其次是根據

其文化價值、集體回憶及作為旅遊景點的經濟效

益。  

 

(iii)  保育的最大障礙是各團體意見分歧、協調不足及缺

乏專業／技術支援。  

 

( c )  深水埗  

 

( i )  需要闢設深水埗發展文化徑。  

 

( i i )  改善現有公共設施，並為這些設施注入藝術元素。 

 

( i i i )  欽州街、醫局街、南昌街及元州街等範圍有已評級

的歷史建築物。日後為這些地點進行規劃時，應以

保育為主導。   

 

(iv)  應在上述地點闢設公眾休憩空間。  

 

( d )  灣仔  

 

( i )  應積極宣傳灣仔現有的文物徑。  

 

( i i )  應推廣俗稱「打小人」及街頭小食攤檔等本土特色

及傳統文化。  

 

(iii)  必須透過公眾諮詢和參與，來決定保育灣仔區哪些

文物。  

 

( e )  中西區  

 

( i )  應保育該區的唐樓及「里巷」和「台階」的氛圍。 

 

( i i )  應保育嘉咸街街市及必列者士街街市等市集。  



 10

 

(iii) 應保育並活化中環街市。  

 

( v i )  建議闢設一條結合本土政治和歷史發展的文物徑。 

 

( v )  報 告 亦 提 出 多 項 由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要 求 展 開 的 項

目。當局需要就這些項目與區議會進行更深入的研

究和諮詢。  

 

( f )  觀塘  

 

建議在前皇家空軍基地設立博物館。  

 

( g )  荃灣  

 

( i )  應保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客家人的歷史。  

 

( i i )  建議設置指示標誌，方便遊人觀光。  

 

(iii) 建議定期維修古蹟文物及推廣傳統節日。  

 
活 化  

 

15.  所有報告均指推展多個活化項目可為地區注入活力，

並應列為更新規劃的其中一環。活化項目需要政府、市區更新

機構、非政府組織、居民、專業人士、當區營商人士和私人發

展商合力推展。  

 

16.  在落實建議前，應在區內設立平台，以便可更妥善地

協調該區需要。  

 

( a )  九龍城  

 

( i )  應保育和活化牛棚，附近一幅用地可在活化後改為

公眾休憩空間或茶座。  

 

( i i )  需要一所社區會堂。  

 

(iii)  建議擴大綠化範圍，增闢公眾休憩空間和發展海濱

行人通道並提供海上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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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油尖旺  

 

( i )  該區要求把波鞋街、女人街 (奶路臣街 )及廟街列為

可最優先獲活化的地點。  

 

( i i )  活化不單是美化街道，在規劃過程中應同時考慮交

通、衛生及治安等問題。  

 

(iii) 應考慮加入藝術元素和社會企業。  

 

( c )  深水埗  

 

( i )  應就活化海旁進行詳細研究。  

 

( i i )  應活化非工業區內的工廠大廈 (工廈 )，亦應設立網

站公開這類大廈的租賃資料。  

 

( i i i )  最好把荔枝角道與填海區連繫起來，確保新舊兩區

更加融合。  

 

( d )  灣仔  

 

( i )  應改善行人通道，在合和中心附近興建地下行人網

絡。  

 

( i i )  應改善太原街市集的衛生情況，提升太原街街市的

形象。  

 

(iii) 進一步綠化莊士敦道，特別是和昌大押及前龍門酒

樓一帶。  

 

( e )  中西區  

 

( i )  海濱區需要進一步活化，以連接現時不連貫的臨海

用地。  

 

( i i )  加設自動扶梯以連接海濱區與半山區的可行性或

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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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荃灣  

 

( i )  鱟地坊、戴麟趾夫人分科診療所、大陂坊、二陂坊、

聯仁街熟食中心及路德圍等地點應優先進行活化。 

 

( i i )  應活化非工業區內的工廈和海旁區。  

 

( g )  觀塘  

 

( i )  海濱仍是焦點所在。應活化海濱區，並闢設單車徑

及海濱公園。  

 

( i i )  應活化新觀塘市中心毗鄰的工廈，並應提供更多優

質的商貿設施。  

 

(iii) 應美化區內明渠。  

 

持份者在重建工作的角色  

 

17 .  報告中只有 5 份較詳細地談及市建局在重建方面的角

色。中西區認為重建工作應由市建局處理，因為市民難以監察

私人發展商的重建項目；灣仔希望在重建方面加強公私營合

作，使設計更加靈活。  

 

補償及安置政策  

 

18 .  所有報告均贊同提供更多補償方案供住宅居民和商戶

選擇。報告均建議以「樓換樓」作為另一補償方案，並指在重

建過程中應保障租戶的權益。  

 

( a )  九龍城   

 

居民應獲原區安置，並應讓居民可選擇在重建地區購

置居所。在重建過程中應保障租戶的權益。   

 

( b )   油尖旺  

 

該區的商戶貼近民居，故應審慎評估重建對兩者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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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深水埗  

 

非自住業主的補償不應低於自住業主的補償。深水埗

主張提供「樓換樓」方案，並表示應在重建區提供不

同面積的居所，以供購置或出租，讓居民返回原區。

深水埗亦表示，在重建過程中應保障租戶的權益。   

 

( d )   灣仔  

 

非自住業主的補償應與自住業主的補償一樣。報告建

議在補償居民和商戶時提供「樓換樓」、「舖換舖」的

選擇方案。   

 

( e )  中西區  

 

居民應能透過「樓換樓」安排返回重建區居住。負責

重建的機構應關注已搬遷居民的去向，以便可提供協

助。   

 

( f )   觀塘  

 

報告未有詳細提及補償方面的事宜。  

 

( g )  荃灣  

 

應防止利益集團在市區更新過程中剝削少數社群。  

 

公眾參與  

19 .  大部分的報告倡議在地區層面提供一個平台，使更多

區內的持份者可參與地區的更新過程。  

 

( a )  九龍城   

 

設立諮詢組織，由政府、學術團體、非政府機構、區

議會的代表組成。市建局及政府應為執行機構。私人

發展商亦應參與。  

 

( b )   油尖旺  

 

應設立公開的平台，讓受影響的租戶／業主與政府有

關部門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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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深水埗  

 

商戶、業主和居民應有機會參與市區更新的規劃和決

策過程。應設立獨立機制，解決更新過程中出現的糾

紛，並應讓居民參與。  

 

( d )   灣仔  

 

應提出更多市區更新的議題讓公眾討論，並應探討設

立有助加強公私營合作的機制，以及加強更新工作的

溝通和教育。  

 

( e )  中西區  

 

應探討設立市區更新監察機制，並讓居民、地區組織

和區議會參與。  

 

( f )   觀塘  

 

未有詳細研究此課題。  

 

( g )  荃灣  

 

應探討設立渠道以加強居民在地區規劃的參與，並確

保更新過程中得到社區網絡的支持。  

 

社會影響評估及社區服務隊  

 

20 .  七份報告中，只有深水埗及灣仔提及社會影響評估與

社區服務隊這個議題。  

 

( a )  深水埗   

 

報告認為在規劃重建前，應先進行「社區需要研究」，

並作為日後進行規劃及設計的參考。報告建議社工隊

須獨立於市建局，並跟進每一個受影響居民個案。區

議會應擔當市建局與居民的溝通平台，就市區更新各

項細節諮詢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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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灣仔  

 

( i )  有受訪者表示由於市建局為了避免市民有投機

心態，故在決定推展重建項目之後才作社會影

響評估，但這樣會令評估失去意義，因為即使

發現重建會對社區做成很大影響，重建項目還

是要進行。  

 

( i i )  社區服務隊的角色有潛在的衡突，一方面是受

聘於市建局，另一方面要代表受影響的市民。

有社工表示角色衝突令居民對他們的信任程度

減少。報告建議考慮成立一個非政府及非牟利

組織，專責處理受影響居民的需要。  

 

財務安排  

 

21 .  只有灣仔的報告提及財務安排。該報告質疑市建局財

政自給的運作模式，並認為這種模式或難以令市建局既可完成

使命，又達到收支平衡。  

 

 

 

 

 

市區重建市區重建市區重建市區重建局局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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